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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

中共德阳市司法局委员会

关于2020年下半年德阳市司法行政系统公开

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资格审查及面试有关

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关于 2020 年下半年四川省司

法行政系统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要求，现将 2020 年下半年德阳市司法行政系统公开考试录用

公务员面试资格审查及面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面试资格审查

（一）参加面试资格审查的人员

按照《公告》要求，根据考生笔试成绩，按照 1:3 的比例，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进入面试资格审查的人员名单。笔试有

缺考科目和违纪违规情况的人员，不得进入资格审查。拟进入

面试资格审查的最后一名笔试成绩相同的，并列人员一并进入

资格审查。进入资格审查人数达不到录用名额 3 倍的职位，该

职位符合条件的笔试人员全部进入面试资格审查。未在规定时

限内参加面试资格审查的，视为考生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二）面试资格审查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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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地点：德阳市人事考试中心一楼大厅（德阳市岷江东路

126 号 1 楼）。

（三）资格审查注意事项

1. 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须本人携带公告要求的相关材料

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参加资格审查，考生所提供的证件、

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和齐全，资格审查期间不能按要求提供相

关证件、证明材料以及未按时参加资格审查的，视为自动放弃。

资格审查贯穿整个考录过程，任何时候发现考生有不符合报考

条件、弄虚作假等情形，一经查实，都将取消考录资格。

2. 考生进入资格审查场地等候期间，应注意保持安全距

离，全程佩戴口罩、禁止扎堆集聚。

3.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现场领取《面试准考证》，按川发

改价格〔2017〕472 号文件规定缴纳面试考务费 80 元。未通

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不再进入下一环节。资格审查不合格或自动

放弃出现的缺额，在报考同一职位的考生中，按笔试成绩由高

到低的顺序依次确定递补人员。递补只进行一次，递补以电话

形式通知考生，递补考生资格审查时间为2021年1月28日（星

期四）上午 9:00—11:30。

4. 资格审查结束后，考生须在《2020 年下半年德阳市司

法行政系统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资格审查情况登记表》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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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按照场地路线指引有序离开，不得在审查场地附近逗

留。

（四）资格审查所需资料

考生应携带《报名信息表》1 份、第二代有效居民身份证、

准考证、毕业证、学位证（明确了学位要求的职位）、户口簿

或户籍证明（明确了招收范围的职位）、工作经历证明（要求

了基层工作经历的职位）和招录机关要求的其他证书、资料的

原件及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资格审查。其

中：

1.2021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出具本人学生证（无学生证或

学生证上专业及学历层次等信息不全的，出具所在学校主管毕

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开具的院系、学历层次和专业等情况证明）。

2. 留学回国人员应提供学位和教育部门学历认证材料。

学历认证有关事项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

（http://www.cscse.edu.cn）查询。

未在规定时限内参加面试资格审查的，视为考生自动放弃

面试资格。

二、面试

（一）面试人员

进入 2020 年下半年德阳市司法行政系统公开考试录用公

务员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并通过面试资格审查、领取《面试

准考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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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试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具体时间见面试准

考证。

地点：德阳市人事考试中心一楼大厅（德阳市岷江东路

126 号）。

（三）面试注意事项

1. 面试当日考生须携带《面试准考证》、本人第二代有效

居民身份证进入面试考场，并到指定候考室候考，证件不齐者

不得入场。

2. 考生入场时间为面试当日上午 8:30 前，8:30 面试考

场大门将关闭，迟到的考生不得入场。

3. 未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

弃面试资格。因故不能参加面试或面试时因疾病等原因不能继

续面试的，视同自愿放弃面试。

4. 进入面试考场后至面试结束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考

生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室，考生如携带电子记事本、移动电话等

通讯设备应按考务工作人员要求关闭电源并存放在指定位置，

不得带至候考室座位、审题室及面试室。

5. 面试时，考生不得穿戴有职业特征的服装（包括警察、

城市管理等职业制服），违者不得进入面试考场；不得佩戴肩

章、胸花、手表、项链等各种饰品进入面试室，已带的应自行

取下并按要求存放在指定物品置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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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面试过程中，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自己的报考职

位及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

7. 面试结束后，不得再进入封闭地点或在考场附近逗留，

不得将已答试题的内容以任何方式告诉其他考生和工作人员。

8. 违反面试规则的考生按《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办法》处理。

三、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一）请参加资格审查及面试的考生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时按要求及时摘戴口罩外，

进出资格审查及面试考点、参加资格审查及面试须全程佩戴口

罩，通过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

“四川天府健康通”申请本人防疫健康码，并持续关注健康码

状态，在资格审查和面试时主动出示本人通信行程卡及防疫健

康码信息（绿码），并主动接受体温测量，经现场测量体温正

常（<37.3℃）且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者方可进入资格审

查点和考点。

（二）来自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或与新冠病毒肺炎确诊、

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史的考生，必须按照考点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自觉接受隔离观察、健

康管理和核酸检测，在资格审查及面试当天提供 7 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视为考生自愿放弃资格审查资格

或面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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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等流行病学史

被集中隔离，资格审查及面试当天无法到达考点报到的，视为

主动放弃面试资格。仍处于新冠肺炎治疗期或出院观察期，以

及其他个人原因无法参加面试的考生，视为主动放弃面试资

格。

（四）资格审查及面试期间，考生要自觉维护现场秩序，

与其他考生保持安全距离，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考试结束

后按规定有序离场。考生在面试过程中被发现或主动报告身体

不适，经复测复查确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由驻点

医护人员进行个案预判，具备继续完成考试条件的考生，安排

在备用隔离考场继续考试。不具备继续完成考试条件的考生，

则取消考试资格，由驻点医护人员按规定妥善处理。

四、其他事项

（一）考生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确保按时参加资格

审查及面试，务必保持通讯畅通，手机号码如有变动，请及时

告知，因无法联系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负责。

（二）资格审查贯穿整个考录过程，任何时间发现考生资

格不符即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考生或推荐单位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的，一经发现则取消录用资格，并将视情况进行通报处

理或责任追究。

（三）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

控重点信息，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等造成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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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的，取消面试资格；如有违法情况，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咨询电话：0838-2902294、2900571。

附件：2020 年下半年德阳市司法行政系统公开考试录用

公务员面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

2021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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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半年德阳市司法行政系统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职位编码 报考单位
报考

职位
职务名称 录用名额 备注

1 肖雪阳 女 3121050105111 31005016

绵竹市司法局 司法所
司法

助理员
12 温齐琴 女 3121050103528 31005016

3 雷云 女 3121050100426 31005016

4 苏朝旭 女 3121050103802 31005017

中江县司法局 局机关

合法性审

查
15 冷雯静 女 3121050102901 31005017

6 王朝阳 女 3121050104323 31005017

7 霍盼亮 男 3121050101724 31005018

行政执法

协调监督
18 向程程 女 3121050103721 31005018

9 杨晓禾 女 3121050101524 3100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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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职位编码 报考单位
报考

职位
职务名称 录用名额 备注

10 夏秋 女 3121050102712 31005019

中江县司法局 局机关
行政复议

与应诉
111 饶鑫 男 3121050101015 31005019

12 王睿 女 3121050104207 31005019

13 樊文静 女 3121050101027 31005020

中江县司法局 司法所
司法

助理员
2

14 许可 女 3121050100708 31005020

15 刘晓苏 女 3121050104408 31005020

16 文丹 女 3121050104818 31005020

17 刘黎宇 男 3121050101719 31005020

18 毛婉莹 女 3121050103325 31005020


